附件3：
山东省装饰装修工程质量“泰山杯”奖
申    报    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申报单位名称：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申  报  时  间：          年         月         日
填    写    要    求
1、申报单位可向工程所在地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主管部门和建筑装饰协会提出申请,也可向企业注册地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主管部门和建筑装饰协会提出申请。

2、申报表封面的工程所在地只填写工程所在市及县（市、区）的名称。表内的工程所在地填写详细地址。
3、表内各栏内容由各相应单位认真填写，涉及到的工程所在地、装饰装修工程面积、工程造价等必须与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书或经审计的工程结算额一致。
4、表内设计单位为该建筑装饰工程主设计单位，只填写一个。
5、参建单位经申报单位依据规定条件审查合格后，由参建单位在相应栏内填写意见。
6、各单位填写完毕后必须加盖公章，注明日期，无公章按无效申报处理。印章必须清晰，容易辨认。
7、申报表内“初评及推荐意见”必须签署具体评价推荐意见，不能仅写上“同意申报”。 

8、表内不得涂改，否则按无效申报处理。
9、本表请打印或用蓝黑墨水填写。
	工程名称
	
	工程造价
	万元

	工程建筑面积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所在地详细地址
	

	申报单位
	
	资质
	
	项目经理
	

	设计单位
	
	资质
	
	主要设计人
	

	监理单位
	
	资质
	
	监理工程师
	

	承建工程范围：

申报理由：
                                                                          （公  章）
                                             年   月   日



	参建项目
范    围
	
	项目造价
	万元

	参建单位
	
	项目经理
	

	申报理由：
                                                                      （公  章）
年   月   日

	参建项目
范    围
	
	项目造价
	万元

	参建单位
	
	工程负责人
	

	申报理由：
（公  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工程使用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装饰协会初评及推荐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建筑主管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工程所在地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主管部门或建筑装饰协会对非本单位推荐工程意见（非此种情况不填写）：

（公  章）
                                             年   月   日

	评审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